
老太信宣传单花两千多买药
这家“眼病治疗机构”未悬挂任何部门许可，家人追回买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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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5月13日讯(记者
刘来) 12日上午，泰城市民李女
士根据一张宣传单上的内容，在
一处眼病治疗机构购买2500多元
的药品。13日，家人怀疑老人受
骗，找到该机构，经过交涉，对方
退还全部费用。

“家里老人看着宣传单到了
一个治疗眼病的地方，对方给开
了2500多块钱的药，我们怀疑老
人被骗了。”13日，泰城一市民向
本报反映。记者了解到，5月11日，
60多岁的李女士在超市购物时，
有人递给她一张专治眼病的宣传
单。由于李女士患有眼疾，就留下
宣传单准备去看看。12日一早，李
女士和老伴坐车按宣传单上的地
址，找到这家眼病治疗机构。工作

人员热情地接待两位老人，并帮
李女士做检查，称她的眼疾可以
治疗，不过需要从那里买药。李女
士和老伴一共带了800多元，而工
作人员给李女士开了2500多元的
药物。该治疗机构一名工作人员
打车陪李女士夫妇到家中取钱，
李女士从家里拿出1 6 0 0多元现
金，购买了总共2500多元的药物。
12日下午，李女士家人知道此事
后，怀疑老人被骗。两位老人也担
心被骗，急得晚饭都吃不下。

13日上午，记者跟着李女士
家人，来到位于 河东路的这家
眼病治疗机构。该机构位于沿街
商铺的三楼，刚进门放着三张床，
周围还挂着几面锦旗。一名工作
人员开着笔记本电脑，投影仪上

的照片显示多位老人在现场接受
咨询的场景。在该机构外面的屋
子里，记者没有看到悬挂工商局、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证
件。

李女士的家人表示要退款，
眼病机构工作人员一开始不愿意
退，但在李女士家人强烈要求下，
最终将2 5 0 0多元的药款全部退
还。

记者联系泰安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获悉，如果该机构是药
品销售单位，必须有食药局的药
品经营许可证。如果是医疗机构，
则必须在卫生局相关部门备案。
工作人员建议，市民如怀疑购买
到不合格药物，可以拨打“12331”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热线。

本报泰安5月13日讯(通讯员
刘洪波 孙守泉) 黑龙江人

吴某1994年与同学酒后持刀抢
劫一辆出租车。潜逃二十年后，
13日，宁阳县公安局堽城派出所
民警将他抓获。

今年42岁的犯罪嫌疑人吴某
是黑龙江省鸡西市人，1994年3月
12日晚，他和同学胡某(已判刑)喝
酒后，在黑龙江鸡东县永和乡德
安村持刀恐吓威逼抢劫一辆出租
车，案发后同伙胡某被抓获。

吴某闻讯潜逃，被黑龙江省

鸡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网上追
逃。之后的二十年间，吴某先后
在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市藏
匿。近期认识了宁阳县堽城镇女
青年陈某，两人相识后同居，吴
某暂住女方家中，并找了一份在
沙场帮忙的工作。

今年5月，堽城派出所民警
走访中听说一东北男子在辖区
居住，对他仔细盘查，发现了他
网上逃犯的身份。于13日凌晨将
吴某在家中抓获，目前吴某已被
刑事拘留。

持刀抢出租躲藏20年
嫌疑人宁阳堽城落网

本报泰安5月13日讯 (记者
赵苏炜) 4月份，本报曾报道

几只灰雁来泰安“歇脚”。12日，
有摄影爱好者反映，它们已在
泰安“安家”，但其中一只变成

“独眼”。13日，野生动植物保护
站工作人员赶往大河湿地，希
望救助“独眼”灰雁。

4月份，几位常年拍摄野生
鸟类的摄影爱好者在大河湿地
拍到灰雁水边休息、觅食的照
片。一位摄影爱好者说：“去年
在此处没有拍到过灰雁，他们
今年应该是路过此地歇歇脚，
灰雁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
物，喜欢在人烟稀少的湿地栖
息，‘一夫一妻制’，所以它们往
往成对出现。灰雁和其他野生
鸟类相比，不太聪明，人离他们
很近，它们也不知道逃，很容易
被捕鸟人抓住。”

12日晚上，摄影爱好者刘先
生在大河湿地发现一只灰雁眼
睛“瞎了”，另一只灰雁一直在高
空盘旋。刘先生说：“我们观察这
对灰雁很久了，他们‘夫妇’好像
在芦苇丛内生了小雁，雌鸟在芦
苇边守着，不让其他野鸭靠近，
雄鸟在外面比较活泼，受伤的好
像是那只雌鸟。”刘先生和几位
摄影爱好者发现此状况后非常
着急，他们怀疑有人在捕鸟的过
程中伤到灰雁的眼睛。

1 3日上午，野生动植物保
护站工作人员接到举报之后，
派出两名工作人员立刻赶往大
河湿地，救助受伤的灰雁。同
时，泰安市森林公安局执法人
员表示：如有发现非法捕鸟，或
者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可以
及时拨打电话，执法人员会及
时赶往现场并治理。

灰雁“安家”不到一月

一只就成了“独眼”

本报泰安5月13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张力斌 ) 车上
搜出两把弩、带倒刺的弩标、93发

“子弹”、钢珠、爆闪装置、吸毒工
具和两副牌照。12日中午，泰安交
警一大队查获一辆没有年审和交
强险标志的本田CRV。民警说，车
后备箱里除了两箱优酸乳，全是
违法物品。

12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一辆
白色本田CRV沿灵山大街向南拐
进南关大街，附近岗亭执勤的民
警见悬挂的是移动牌架，怀疑车
子有问题拦住检查。驾驶员是一
名中年男子，精神有点恍惚，民警
检查驾驶证和行车证时，他只提
供行车证，自称驾驶证和身份证
都没带，这辆车的前挡风玻璃上
也没有年检标志和交强险标志。

民警一查，确定该车已经脱审，交
强险超期。

民警打开后备箱检查，吓了
一跳，一把一米多长的弩放在两
箱优酸乳上。民警立即控制驾驶
员，在一个小纸箱里，有一把小号
的弩，和27支弩标，其中有些带着
倒刺，杀伤性很大。在一个塑料袋
里，民警发现多枚7 . 6毫米口径的
步枪子弹，细数有93枚，经检查子
弹还带着底火，火药已经取出，为
空弹壳。驾驶员称买来想自己粘
模型用。

民警又在后备箱里发现了45

颗钢珠和一个气枪弹夹，但是没
有气枪。又在驾驶位置发现一把
匕首，属于管制刀具。不一会，民
警又找出两副号牌，一副和车上
所挂相同，另一幅为别克车所有。

驾驶员解释，别克车是他妻子的，
正在维修于是把号牌放在他车
里。

在前排座位下，民警还找到一
个爆闪装置可控制器。在后备箱备
用轮胎底下，民警又发现几根吸毒
用的管子，民警感觉事情重大，立
刻将男子移交给南关派出所。经尿
检男子并没有吸毒。男子交代，他
之前确实有吸毒史，后来为了要孩
子戒毒了，现在孩子4个月大。吸毒
管子是之前留在车上的。

记者从南关派出所了解到，
驾驶员由于携带管制器具，被处
于200元罚款，不拘留。而涉及多
项违法和驾驶证吊销其间驾车，
交警部门将依法处以罚款7 0 0 0

元，拘留15日处罚。目前已经暂扣
本田轿车，等待处理。

轿车后备箱
私藏弩、吸毒工具和“子弹”

一只灰雁右眼受伤。 本报通讯员 摄

民 警
查 获 的 弓
弩 和 空 壳
子 弹 等 物
品。 本报
通 讯 员
张 力 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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